
     新民宿舍公告 101年 12 月 26日 
主旨：公告本校 103學年度寒假住宿申請事宜。 

依據：103.12.19宿聯會決議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一、103學年度寒假開放住宿申請校區計： 

     蘭潭、民雄二校區宿舍暨進德樓宿舍等。 

 二、申請時間： 

     自 103年 12月 25日（星期四） 起至 

     104年 1月 8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:00止。  

 三、各舍寒假住宿申請辦法請參閱生輔組網頁 

     公告或本舍公告區。 

 四、新民宿舍寒假不開放申請，但可代收(轉) 

     其他校區寒住申請表。 

 五、如需各校區住宿申請表者，請洽宿舍辦公 

     室索取。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民校區宿舍辦公室 


